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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乡村地权变动的一般理论

曹树基
（上海交通大学 历史系，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 ］近几十年来，随着各地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学者们开
始努力构造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不仅从经济制度史的角度，更从
法律制度史的角度，围绕“典”与“田面权”这两个核心概念，以及相
关的其他次一级概念，发现并不存在从“私相授受”到田主承认佃
户的田面、再到佃户自由转佃田面的过程，而是佃农或通过交纳押
金获得永佃权（或“相对的田面权”）；或因改良土壤而获得田面权，
又因通过转让佃权而实现田面权。同样，田面权的形成与实现的
过程，也不是佃户斗争的结果，而是市场机制的运作所致。中国存
在一个形式与内容基本统一的乡村土地市场。各地不同的土地交
易方式，可以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得到统一的解释。中国近代关

于中国农村性质的争论以及改造乡村的理论与实践，实有重新检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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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树基（１９５６— ），男，江西省南昌市人，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人口与移民史、环境史、疾病史和社会经济
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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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１９３９年，傅衣凌在福建省永安县黄历乡的一

个农民家中发现一箱自明代嘉靖年间至清代光绪

年间的契约文书，共计一百余件。傅衣凌借此撰

文讨论中国传统乡村的地权变动，由此而催生出

一门被称为“社会经济史”的专门学问———主要采

用制度分析的手段，分析历史时期产权制度、赋役

制度、财政制度等各项经济制度的内涵，以及各项

经济制度在不同区域中的不同表达，把握制度变

迁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社会经济史”一直是中国史学最活跃且水平最高

的分支之一。
近几十年来，随着各地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

相关研究愈益深入。面对来自各地且形式、用语

及内涵各不相同的土地契约，学者们开始努力构

造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不仅从经济制度史的角

度，更从法律制度史的角度。早期的法制史研究

者主要以契约文书以及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法律典

籍为研究对象，近几十年来，他们更多地使用诉讼

档案。清代乃至民国时期的诉讼案例，以动态的

方式呈现围绕地权展开的各种制度性冲突。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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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与社会经济史不同的是，法制史研究的重点在

于产权制度的法律解释，但他们似乎更强调“法律

实践的逻辑”。虽然区域性的法律实践并不构成

法制史的研究重点，但将传统时代的产权制度与

新时代的产权制度作一贯通性的理解，则是法制

史的研究特色所在。
本文将主要围绕“典”与“田面权”这两个核心

概念，以 及 相 关 的 其 他 次 一 级 概 念，分 别 评 述 中

国、日本和美国的社会经济史学者、法制史学者的

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于传统时代中国

产权制度，以最简洁及最明了的方式，给出一个统

一的解释，以达成对于中国传统时代产权制度的

整体性理解。事实上，本文不仅证明各地不同的

土地交易方式可以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得到统一

的解释，而且还证明，中国存在一个形式与内容基

本统一的乡村土地市场。

一、“典”与“田面权”

（一）从傅衣凌到杨国祯
傅衣凌在《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

系———以黄历乡所发现各项契约为根据的一个研

究》中，将地权转移与地价、租佃关系、借贷关系作

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经济史的主要命题。① 在这

篇文章中，傅氏不仅讨论了土地在族内与姻亲之

间的交易、地价的上涨、租额、租期等问题，还讨论

了民间借贷，包括一般的现金借贷、典地以及做会

等。在《清代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一文中，傅

衣凌着重讨论永安县的“一田两主”，即“苗主”（田

底权人 ）、“赔 主”（田 面 权 人 ）与 佃 户 之 间 的 关

系。② 中国传统 乡 村 特 殊 的 地 权 形 态 因 此 而 进 入

人们的视野，并引发长久的讨论与争鸣。
比较而言，杨国祯经手的契约文书更多，动辄

数以千计。在几乎所有傅衣凌讨论过的议题上，
杨国祯均有更多的资料补充与细节发现。最值得

称道的是，杨氏的研究是体系化的，理论色彩更为

浓厚。例如，杨国祯指出明代土地“正买正卖”，而
非以前时代的“夺买逼卖”；标志着“土地制度从国

家所有制、乡族所有制到私人所有制主导地位更

换的发展轨迹”，作为私人土地权利法律凭据的民

间土地契约文书的广为普及，适应了土地制度的

这一变化。③ 例 如，杨 国 祯 还 将 土 地 契 约 分 为 买

卖契约、抵押典当契约、租佃契约、雇佣契约、耕畜

买卖租佃契约以及土地契约附属的官文书与官田

契约等六大门类，分别加以讨论，标志着土地契约

文书的理论体系丰富且完备。同样，杨国祯也在

“活卖”制度上下足了功夫。他追溯了土地买卖后

“推收”———即 在 办 理 土 地 所 有 权 转 移 的 合 法 手

续———的历史，认为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

的随时性与明政府定时“推收过割”———即由政府

办理产权转移之证明———制度的 时 间 性 之 差，就

出现“产税脱节”的现象。处理的办法是，在土地

成交到“推收”这段时间内，实际管业的买主必须

津贴粮差，而由卖主输纳。杨国祯指出：

　　这种变通，形式上可以避免税粮无着，但
它又使出卖的田地变成一种“活业”，卖主在

“推收”之前，可以借口“卖价不敷”要求加找

田价，或借口“无从办纳钱粮”要求加贴，或者

由于经济情况好转要求赎回，而买主 在 推 收

之前，又可以把田地转卖给 第 三 者 等 等。这

样，就使得实际发生过的买卖行为便 蜕 变 为

一种典当、抵押的关系。④

由于“加找”及“回赎”的存在，土地买卖转变为“典
当”和“抵 押”了。这 一 表 述，至 少 有 两 点 不 够 准

确。其一，“典”与“当”（即“抵押”）是两种不同的

行为，两者不能混淆。其二，有回赎权的土地转让

称为“典”，不能称为“抵押”。其实，杨国祯特别说

明：“抵 押 期 间，出 押 者 保 留 土 地 所 有 权 和 使 用

权。”⑤ 很显 然，这 种 交 易 方 式 与 上 文 之 可 以“加

找”与“回赎”权的“活卖”是完全不同的。杨国祯

应该明白这两种交易方式之间的差异，却又没有

对“典”与“抵押”进行明确的定义与区分，概念仍

有所混淆。

杨国祯对“赔田”的理论解释尤其值得重视。

在细节上，杨 氏 不 但 阐 述 了 其 他 地 区 与 福 建“赔

约”相类似 的 土 地 契 约，如“卖 田 皮 契”、“卖 小 苗

契”、“卖税田契”和“卖质田契”等，更揭示一些地

方不仅有“田面”的单独买卖，而且有“田底”的单

独买卖，甚至 有“田 底”与“田 面”的“活 卖”与“绝

卖”。杨国祯告诉我们，“田底权”与“田面权”的分

·８１１·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２·１２

①

③

②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２０—４３、４４—５９页，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１。

④⑤　杨国祯：《明清 土 地 契 约 文 书》，第３０、４、３４、４０页，北 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离，反映土地所有权的分离，属于所有权制度的变

化；“永佃权”反映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分

离，属于租佃制度的变化。杨氏特别指出，用“永

佃权”的概念来表述“一田二主”的内容，是不妥当

的。①

如果说，在傅衣凌时代，土地之“典”还没有成

为讨论的主题，“一田二主”则可以说是傅氏最重

要的发现；到杨国祯时代，土地之“典”与“一田二

主”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讨论议题，后来者的研究，

主要在这两个主题上展开。
（二）寺田浩明等人的观点
日本法制史学者以“土地所有权”为议题的讨

论由来已久。如在战前，滋贺秀三就指出，清代民

事审判的过程中，“法官”对案件主要依靠“情理”
调整人际关系。将民间文书与契约当成现代意义

上“习惯法”的产物，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明清

时期并没有对物权做出规定的法律条规，没有相

应的法律，何谈“法律关系”？②

战后日本学者认识到，此前的研究往往“把自

己熟知的 法 律 概 念 类 推 到 明 清 契 约 文 书 的 内 容

上”。③ 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学 者 们 不 再 固 守 建 立 在

土地这一实体上的所有权概念，而将“契约文书在

法律关系上的结构”转化为“契约文书中体现的当

事人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结构”。这种关系虽不存

在于国家颁布的法律之中，却作用于民间的社会

秩序。
基于这一理念，寺田浩明将土地交易 过 程 看

作一方授予另一方“经营收益的正当性”。岸本美

绪认为，这一框架实现了整个明清地权关系研究

的范式转换，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突破。④ 之所以

这样说，是因为岸本美绪曾经讨论过从明末至清

代官方对“找价回赎”有关的纠纷的裁定。岸本认

为，明清时代虽然没有对找价回赎的官方规定，但

在人们观念中存在着对找价回赎合理性的理解。
这种理解成为官员裁定找价回赎是否可以的潜在

的指导原 则。⑤ 很 显 然，岸 本 的“合 理 性”与 寺 田

浩明的“正当性”有异曲同工之妙。
寺田浩明以土地的经营、收益为中心 重 新 看

待明清时期的地权交易。在区分了“绝卖”与“活

卖”（“典卖”）之后，他认为这两者可视作同一种法

律结构，即一方授予另一方土地“经营收益的正当

性”，只 不 过 在 后 一 种 情 况 下，卖 主 拥 有 回 赎 权。

于是，活卖也可以解释为“附带回赎条件的经营收

益的正当性”之授予。在这一框架中，租佃就是田

主授予佃户“耕种的正当性”，而土地的二次交易，

比如转典，则是将这种正当性的再次出让。

寺田浩明认为，当一处土地发生“活卖”而不

过割时，买主要每年对卖主负担税粮，由卖主向官

府交税。⑥ 于是，就出现“一田两主”，典卖的土地

便具有了 田 底、田 面 的 性 质。⑦ 同 样 的 联 系 还 存

在于“顶与”和“高额押租”中，这些情况都体现了

以田主为操作主体的对“经营收益的正当性”的授

予行为。

摒弃地权交易中的法律概念，采用“经营收益

的正当性”真的就解决问题了吗？答案并不那么

肯定。既使在日本，仁井田陞仍然采用现代法学

的概念，对 于“一 田 二 主”现 象 做 了 很 好 的 说 明。

他认为，中国传统土地所有制是与“一般的全面的

支配权”（即现代土地所有权）相对立的“片面的支

配权”。田面主与田底主分别拥有各自对田面与

田底的完全权利，在分别行使权利时不受对方制

约。由此，“田面”与“田底”可被视为从同一块土

地上分割出的两份不动产，田面主和田底主分别

只拥有其中一份不动产的所有权。⑧

仁井田陞将这种权利的分割情况与德国中世

纪的“分 割 所 有 权”（二 重 所 有 权）做 了 比 较。在

“分割所有权”中，权利有上、下级的区分，下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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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⑤

⑥

⑦

⑧

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第４、１２６页。

相关论述参见［日］滋 贺 秀 三：《清 代 诉 讼 制 度 之 民 事 法 源 的

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入王亚新、梁治平编：《明 清 时

期的民事审 判 与 民 间 契 约》，第１９—５３页，北 京，法 律 出 版

社，１９９８；［日］滋贺秀 三：《清 代 诉 讼 制 度 之 民 事 法 源 的 概 括

性考察———作为法源的习惯》，见王亚新、梁治平编：《明 清 时

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５４—９６页。

④　［日］岸本美绪：《明清契约 文 书》，见 王 亚 新、梁 治 平 编：《明

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２９４、３０２页。
［日］岸本美绪：《明清時代における「找價回贖」問題》，载《中

國社會與文化》１２號，１９９７年６月。第２６４—２９３页。

细论述参见曹树基、高 扬：《送 户 票 与 收 粮 字：土 地 买 卖 的 中

间过程———以浙 江 松 阳 石 仓 为 中 心》，载《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学

报》，２０１０（４）。
［日］寺田浩明：《田面田底惯行的法律性》，见杨一凡：《中国法

制史考证》丙编第四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

译·明清卷》，第３８４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日］仁井田陞：《明清 时 代 的 一 田 两 主 习 惯 及 其 成 立》，见 刘

俊文主编，姚荣涛、徐 世 虹 译：《日 本 学 者 研 究 中 国 史 论 著 选

译·法律制度》，第４０９—４６０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



有权的拥有者必须得到上级所有权人的同意才可

以处分相应土地，且两位所有权人的法律身份关

系与社会身份关系是一致的，即上级所有权人的

确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都与中国的情况截

然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语境下，不仅“分裂的

权利”之间是并列的，而且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中

的角色也并非固定。
仁井田陞指出，德国分割所有权与中 国 传 统

土地所有制的本质区别，与其说在于权利是按什

么划分，不如说是在于它们的“封建性”程度。分

割所有权包括身份支配和庇护那样的人身关系，

而在“一田两主”的情境中，土地权则没有那么强

烈的封建性。故此，不能简单类比不等于不能类

比，将所有权按照“权利内容”进行与德国“分割所

有权”不同形式的划分，以此解释中国传统土地所

有权的内在结构，也并没有不可行的理由。事实

上，在仁井田陞之后，藤井宏就有过以“分割所有

权”解释中国传统土地所有形态的尝试。①

（三）黄宗智的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后 期，以 社 会 经 济 史 研 究 享

誉学界的黄宗智转入中国法制史研究。他选择清

代乃至民国的诉讼案件作为切入点，为传统中国

的地权制度之研究，带来全新的论述。
与杨国祯的研究相同，黄宗智关于地 权 问 题

之研究，也是集中于两个关键点上。其一为典权，

其二 为 田 面 权，亦 即“一 田 二 主”。黄 宗 智 对 于

“典”权给出一个明确而有力的定义：“它其实是一

个（西方现代法律所没有的）附有回赎权的土地转

让制度，一旦出典，使用权便即转让，但出典人仍

然保留以有利条件回赎土地的权利。”②孔迈隆则

根据他对台湾契约的研究，也将“典”定义为“有赎

回的 出 售”（ｒｅｄｅｅｍａｂｌｅ　ｓａｌｅ），或“抵 押 销 售”
（ｐｌｅｄｇｅ　ｓａｌｅ），或 “有 条 件 销 售”（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也就 是 将 土 地 或 其 他 财 产 交 给 支 付 现 金

的一方当事人，收取土地或其他财产的一方可对

土地或其他财产进行耕种或使用，双方约定一旦

偿还现金，土地或其他财产将返还到其原始所有

者手中。③ 本文对于黄宗智与孔迈隆给出的定义

存有异议，即一旦出典，转让的其实不仅仅是“使

用权”。关于出典究竟转让掉何种权利，下文将作

细致的讨论。
与杨国祯的研究相比，黄宗智对于土 地 出 典

中的找贴，亦即由典卖权改为绝卖权时所支付的

款项；合法回赎的时间限制；买卖典权；以及典与

抵押（即借贷中以土地为担保抵押）惯习之间的混

淆，都有相当细致的叙述与讨论。孔迈隆的研究

重点则在晚清高度商品化的台湾的土地典当价格

及土地回赎时间。下文中我们将择其重要者进行

讨论。
在关于“田面权”的讨论中，黄宗智的解释与

前人完全不同，在区分了“田底”与“田面”这两层

权力的分化后，他说：

　　田面所有者像任何土地所有者一样拥有

对土地的同样权利；他耕种其地的权 利 不 允

挑战；如果他欠田底主地租，他可能被迫通过

出售他的田面或其他财产来偿付，但 不 可 能

像佃农一样被从土地上撵走，他可以 把 地 租

给别人而毋须与田底主商量。④

即便欠租，也不可以撤佃。田面主不是佃农，不可

能被田底主从土地上赶走，这是因为，田面主拥有

一个从完整的土地所有权所分化出来的部分土地

所有权———“田面权”。关于这一 点，虽 然 上 引 杨

国祯已有论述，但他对田面主权利的表达不如黄

宗智这么清晰。在理论的意义上，仁井田陞所说

“片面的支配权”与藤井宏称“分割所有权”均包含

同样的意思。
进一步，黄宗智表达“田面权”与“永佃权”的

区别是“无契约的事实上的永佃权与有契约的完

全的田面所有权”。永佃权人也不可能被地主随

意赶走，在这点上，他们类似于田面主，但是他们

没有拥有田面权的契约，因此他们无法出售或转

租其田面。所以，黄宗智认为，在永佃权与田面所

有权两 极 之 间“是 一 个 没 有 明 确 边 界 的 连 续 统

一体”。
由上文可以看出，迄今为止，关于中国传统地

权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其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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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相关文章见藤井宏系列 论 文：《一 田 両 主 制 の 基 本 構 造（１—

１０）》，收入《近代中国》５—１１，１３—１５，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

黄宗智：《中国历史上 的 典 权》，载《清 华 法 律 评 论》，第１卷，

第１辑，第１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孔迈隆：《晚清 帝 国 契 约 的 构 建 之 路———以 台 湾 地 区 弥 浓 契

约文件为例》，见曾小萍、欧中坦主编：《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

与产权》，第４６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第

９６页，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



赎回权的土地转让———典———是中国传统社会特

有的土地制度。其二，所有权可以分割，“田面权”
是土地所有权的一部分，与“田底权”构成完整的

土地所有权。
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欧中坦除了 区 别 早

期近代中国和欧洲产权与政治的关系之外，还区

分了经济意义上的产权和法律意义上的产权。他

认为，作为经济权利的产权，涉及的是日常经济行

为中权利人对特定权利关系的享有；作为法律权

利的产权，涉及的是“国家”（ｓｔａｔｅ）对特定权利关

系的承认。① 欧中坦侧重从契约来看中国的产权

是否“完整”，而本文是从契约来看中国市场经济

的发育程度。因此，对于欧中坦文，本文不予更多

的讨论。

二、永佃与田面、押租与典卖之关系

解决了“典”和“田面权”的问题，并不意味着

解决了传统时代中国土地产权转让中所有概念问

题。有两组相关概念需要认真探讨，那就是永佃

权与田面权的关系，以及押租与典卖的关系问题。
（一）“永佃权”与“田面权”
“永佃权”是一个现代法律概念与术语，传统

时代的中国并不存在这一概念，但是，我们却不能

说不存在永佃的权利与永佃的事实。
顾名思义，所谓“永佃权”即是永久的租佃权。

关于“永佃权”与“田面权”的关系，杨国祯认为，即

便出现永佃权，地主一般也不允许佃农将佃耕的

土地自由转让，但是由于“私相授受”日益成为事

实，迫使地主从默认到公开接受。杨说：

　　一 旦 永 佃 权 的 自 由 转 让 成 为 一 种“乡

规”、“俗 例”，它 就 具 备 了 一 定 的“合 法 性”。
这时，佃农就从拥有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上
升为拥有对土地的部分所 有 权。这 样，原 来

田主的土 地 所 有 权 便 分 割 为 田 底 权 和 田 面

权，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现“一田两主”乃至一

田数主的形态。②

这一论述固然不假，但是，如何确定“永佃权”的转

让就成为一个问题。在同一著作的同一节中，杨

国祯以明代 万 历 二 十 年 （１５９２年）闽 北 的“赔 契”
与万历十四年徽州的“典契”为例，说明“永佃”至

“田面”的转化。在闽北之例中，李芳春有晚田一

段，供纳吴衙员米若干，今因急用，将此田转让给

本里 陈 应 龙，得 钱 若 干，议 定 三 年 后 备 办 原 价 取

赎。很显然，吴衙员拥有此段田之田底，李芳春拥

有田面，李芳春将自己拥有之田面，转移给了陈应

龙，且保留回赎田面权之权利。由于此“田系芳春

承父分定之业”———按照黄宗智的说法，已 是“有

契约的完全的田面所有权”，因此，本案说明的是

“田面权”的存在，而不说明“永佃”至“田面”的转

化。徽州之例与此同，不重复。

杨国祯 著 作 中 引 嘉 靖《龙 岩 县 志》卷 上 第 二

《民物民·土田》的记载，说明“粪土田”的性质。

　　粪土，即粪其田之人也。佃 丁 出 银 币 于

田主，质其田以耕。田 有 高 下，则 质 有 厚 薄，

负租则没其质。沿习既久，私相授受，有代耕

其田者，输租之外，又出税于 质 田 者，谓 之 小

租。

为了阅读以及后文讨论的方便，试将此段文字翻

译如下：

　　粪土，其实就是耕种粪 土 田 的 佃 农。佃

农交押金给田主后耕其田。田 有 高 下 之 分，

交的钱也就有多少之别。如 果 欠 租，就 从 其

押金中扣除。这个习俗相沿 已 久，佃 农 之 间

彼此将田私相转让，出现代 佃 农 耕 田 者。代

耕者不仅向田主交租，还向佃农交租，向佃农

交的租名为小租。

这个例子确实说明，佃农通过交纳押金获得永佃

权；又因改良土壤获得田面权；又因通过转让佃权

而实现田面权。

在这一个案中，田主是否可以因佃农 欠 租 而

改佃？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佃农通 过 改 良

土壤而获得了拥有田地增值部分的权利，这就是

本案中 田 面 权 的 由 来。如 果 不 将 佃 耕 权 转 让 给

“代耕其田者”，田主与佃农之间并不需要订立契

约来保证佃农的新增权利。改良土壤让佃农获得

了额外的收入，对于佃农来讲，就已经足够了。所

以，在本案 中，“田 面 权”并 不 是 完 全 是 契 约 规 定

的，它是一个实现的过程。据此，黄宗智所称“无

契约的事实上的永佃权与有契约的完全的田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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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中坦：《消失 的 隐 喻———对 运 用 西 方 法 学 学 术 知 识 研 究 早

期近代中国契约与产权的分析》，见曾小萍、欧中坦主编：《早

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第１７３页。

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第１００页。



有权”断不可以作绝对化的理解。
由 于 交 纳 押 金，所 以，田 主 不 得 随 意 抽 佃。

这一租佃 制 度，华 东 军 政 委 员 会 土 地 改 革 委 员

会将其称为“相 对 的 永 佃 权”①。由 于 用 词 的 差

异，这里的“永佃权”实际 上 是“田 面 权”的 误 写。
早在民 国 时 期，冯 和 法 就 反 对 将 交 纳“顶 首”即

“押金”的土地称为“永 佃 田”亦 即“田 面 田”。他

以海盐县为例，说 明“顶 首”是 承 种 租 田 时，佃 农

预押给地 主 的 一 种 押 款，其 数 额 远 较 一 般 押 金

为大。缴纳“顶首”之 后，如 果 佃 户 不 拖 欠 田 租，

地主不得 无 故 随 意 退 佃，而 佃 户 方 面 如 将 承 种

田地 转 佃 他 人，则 新 佃 户 须 向 原 佃 户 付 偿“顶

首”价。由 于“顶 首”数 额 大，“往 往 容 易 被 人 误

会当作田面 价”。② 也 就 是 说，交 纳 了 大 额 押 金

即“顶首”的永 佃 权 利 是 可 以 转 让 的。在 这 个 意

义上，它与黄宗智 所 称“有 契 约 的 完 全 的 田 面 所

有权”有什么区别呢？

在久远的年代里通过垦荒取得的田 面 权，在

长期使用中习惯形成的田面权，以及农民出卖田

底而保留的田面权，与先辈的血汗和家族的血缘

联系在一起，具 有 某 种“公 认”的“天 然”的 性 质。
浙东地区的“绍田”即是此种，其特征之一是“其缴

租额，恒较（普）一般佃田之租额为低，佃农即不依

额缴租，业 主 亦 无 法 撤 佃”③。为 此，冯 和 法 将 此

种田制称为“公认的永佃权”亦即“田面权”。这样

一来，在黄宗智认为的“在永佃权与田面所有权两

极之间”就 出 现 了 一 个 中 间 节 点———“相 对 的 田

面权”：
永佃权———相对的田面权———田面权

“永佃权”指的是佃农获得的土地的永久耕种

权；“永佃权”不可转让；在理论上，如果欠租，可以

撤佃。“相对的田面权”是从华东军政委员会“相

对的永佃权”转化而来的。“田面”可以转让，其转

让形式除了“转顶”外，还应包括“绝卖”与“活卖”、
抵押与继承等。只是因地租较高，转佃收取小租

相当困难。虽然理论上可能因欠租而夺佃，不过，

撤租之 困 难 使 得 其 与 一 般 的“永 佃”有 所 区 别。
“田面权”也 可 以 表 达 为“公 认 的 田 面 权”，“田 面

权”人拥有田面的继承、出租、转让、抵押、出典等

一系列权利。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时代，实际生

活中并无“永 佃 田”的 称 呼，一 般 意 义 上 的“永 佃

田”其实包含在“相对的田面田”之中。

可以转 佃 的“公 认 的 田 面 田”之 租 额———大

租———必须大大低于普通租额，才 可 能 转 佃 而 获

取“小租”。因此，租额之多少也就成为我们判断

“田面田”性质的标志之一。也就是说，不用“永佃

权—田面权”而用“两种田面权”的理论框架，可以

更好地认识江南的地权结构，并对土地改革的过

程与性质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二）“押租”与“典卖”

如果转让的不是粪土田，也不是一般的“质”

田，而是交了大额押金亦即冯和法所称“顶首”的

永佃田，那该如何认识这种地权的性质呢？在上

引资料中，冯和法称，由于“顶首”数额大，“往往容

易被人误会当作田面价”。如果“顶首”的数额真

的大到与田 面 价 相 等，那 这“顶 首”还 仅 仅 是“顶

首”吗？

以成都平 原 为 例，当 地 既 不 存 在 江 南 的“田

底”与“田面”，也不存在浙南以及福建的“活卖”与
“绝卖”。然而，不存在这些名词，并不意味着不存

在同样 的 制 度。如 果 佃 农 所 交 押 金 增 加 并 接 近

“地价”，在成都平原就成为“大押佃”或“大佃”；在

川东地区则称为“干押租”，即“佃户一次出金若干

给地主，地主仰此资本生息不另取地租，资本到佃

户不种时仍退还”④。很显然，“大押佃”的性质不

再是“土地租赁的信用保证金”，而是“典价”，亦即

一种绝对的“田面”价了。民国学者陈太先说：“大
佃直是一种变相的典当，所谓押租便是按市场利

率计 算 的 典 当 本 金。”⑤ 简 单 一 句，就 将 其 性 质 说

得清清 楚 楚。１９５０年８月，中 共 川 东 区 委 对 于

“典租制”的解释为：“俗称‘当’，如明佃暗当，半佃

半当等”。⑥ 虽然不准确，但可以理解为可以原价

赎回的卖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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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浙江省永佃权情 况 调 查》，见 华 东 军 政 委 员 会 土 地 改 革 委

员会编：《浙江省农村调查》，第２２１页。

冯紫岗编：《嘉兴县 农 村 调 查》，第３６页，国 立 浙 江 大 学、嘉

兴县政府印行，１９３６。

郑康模：《浙江二五减租之研究》，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

中国大陆土地 问 题 资 料》，第６５卷，第３３９３３—３３９３４页，台

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７。

⑤　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见萧铮主编：《民国二

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３２５２４、３２５１７页。

中共江津县委：《关于 反 霸、减 租 退 押 等 问 题 的 规 定，开 展 剿

匪反特政治攻势及反对地主抽租夺佃的意见》，第３页，江津

区档案馆，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２。



有意思的 是，陈 太 先 没 有 计 算 所 谓“市 场 利

率”究竟为多 少，我 们 计 算 的 结 果 是３０％左 右。①

乡村借贷 中２０％—３０％的 年 利 率 一 直 被 认 为 是

一种“超经济的残酷剥削”。如此，佃农与高利贷

者身份合而为一。地主与佃农，债务人与债权人，

究竟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就成为一个问

题。这样一来，关于“押租”的性质，我们就有了全

新的认识。
四川的个案并不是区域性的，民国年 间 的 经

济学家陈正谟说：

　　因为各生产部门中的资金都要 算 利 息，
佃农交给地主的押租金当然也要算利息。我

的家乡———湖北枣阳县的习惯，是押租金多，
租额、租率都少；押 租 金 少，租 额、租 率 都 大；
押租金的大小与地租的多少成反比例。据我

的调查，其他各地也多如此，例如四川双流县

十亩水田，佃户每年应纳十八石谷为租，如果

押租金一百四十元，则缴给地主的租 谷 要 减

至十四石谷；因为一百四十元的息金，每年合

四石谷。②

按照同时代成都平原每石米价１０．５元计，１４０元

的息金 为４２元，利 率３０％。在 押 金 的 利 率 不 变

的情况下，押金多则租额低，押金少则租额高。我

相信，这在全国都是一种普遍状况，以租额来调节

押金，市场化的押金利率遂被掩盖了起来。
从理论上讲，就某块田地而言，当押金一直上

涨，地租额也就一直减少，当押金涨至田面价的全

部———可以 将 此 称 为“绝 对 的 押 租”———地 租 为

零。至此，押租制与土地典卖完全接轨。换言之，

当押租不及田面价时，这种“相对的押租”就是田

面的价格。需要说明的是，人们通常认为田面价

格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值，如在江南，田面价约为地

价的三分之二，田底价约为三分之一。而在押租

制盛行的地区，田面价是一个不固定的值。它随

押金多少而变动，由“相对的押租”而至“绝对的押

租”，押租金额达到全部的田面价。
至此，我们不 仅 可 以 将 土 地 之 出 典 称 为“有

回赎权 的 出 卖”，还 可 以 将 土 地 出 典 称 为“交 纳

押金的转让”。这 两 种 交 易 行 为 的 本 质 虽 然 是

一致的，但是，“有 回 赎 权 的 出 卖”得 到 的 是 完 全

的田面 价，而“交 纳 押 金 的 转 让”得 到 的 有 可 能

是完全的田面价，即 成 都 平 原 的“大 押 佃”，有 可

能是 部 分 的 田 面 价，如 我 们 在 江 南 地 区 所 见。

至 此，土 地 之 典、押、活 卖 与 绝 卖、田 面 与 田 底，

以及永佃 等，就 可 以 在 一 个 统 一 的 框 架 中 得 到

妥帖的解释。

三、所有权分割与权利转让

依照上文中产权分割的思路，以及为 了 表 达

之明确，本文将所有权分割为处置权、收益权和使

用权，而不使用“占有权”及其他概念。因为，在本

文的讨论中，无论是土地还是房产，都具有使用价

值，仅仅占有而不使用的权利是不存在的，在土地

与房产中，占有权包含在使用权当中。相对于完

整的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与使用权，各自都是

“残缺所有权”，即所有权之一部分。另外，虽然本

文主要讨论的是土地，但房产及其他产业仍属于

讨论的对象。
（一）简明定义

１．“产业”包 括 各 种 财 产，如 田 产 与 房 产、树

木、耕牛与家畜等。“业主”指的是交易前的产业

所有者，“钱主”指的是交易中的出资者。交易之

前，业主拥有交易产业的完整或不完整所有权。

２．“抵押”是业主将动产或不动产作为信用保

证，并从钱主手中取得贷款的一种融资方式。

３．“质押”是业主将动产作为信用保证，并将

动产交给钱主保存，并从钱主手中取得贷款的一

种融资方式。

４．“典卖”是业主将不动产交给钱主，钱主占

有不动产，但业主向国家纳税，并同时保留在约定

期限内或无限期以原价从钱主手中赎回的一种不

动产出卖方式。业主拥有“田底权”，钱主拥有“田
面权”。

５．“处置权”指土地、房产的所有者对产业进

行处置的权利。包括业主向国家纳税之义务，业

主赎回权，以及业主对于产 业 的 处 置 方 式———如

将田地抛荒、改作宅基地或坟地等。

６．“收益权”可以分为两种：与产业有关的产

品称为产品收益，与产业无关的收益则为利息。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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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曹树基、李婉琨、郑彬 彬：《江 津 县 减 租 退 押 运 动 研 究》，未 刊

稿。

陈正 谟：《中 国 各 省 的 地 租》，第１９页，上 海，商 务 印 书 馆，

１９３６。



（二）产业转让的类型与性质
兹将中 国 传 统 乡 村 产 业 交 易 方 式 分 为“买

卖”、“信贷”和“租佃”这三种，每种形态的权利转

让整理如表１。
表１　中国传统乡村产业买卖、信贷

及租佃的类型与性质

转让

形式

产业性质 转让后原业主权利 转让后钱主（或佃户）权利

动产 不动产 处置 收益 使用 处置
收益

产品 利息
使用

买卖

卖（绝卖） √ √ √ √ √
信贷

典（活卖） √ ⊿ ⊿ √ √
押租（顶） √ ⊿ ⊿ ⊿ ⊿ √
抵押（当）

钱息型 √ √ ⊿ √ √
谷息型 √ √ ⊿ √ √

质 √ ⊿ √
租佃

普通租佃 √ √ ⊿ ⊿ √
永佃 √ √ ⊿ ⊿ ⊿ √

　　说明：“√”为全部权利；“⊿”为部分权利。

兹依次将表１的内容解释如下：

１．关于卖（绝卖）。转让的产业包括动产与不

动产。产业转让后，原业主的处置权、收益权和使

用权全部转为钱主之权利。钱主成为新业主，向

国家纳税。

２．关于典（活卖）。转让的产业为不动产。原

业主称为“田底”主，钱主称为“田面”主。“田底”
主承担向国家纳税之义务，保留约定期限内对田

面的赎回权。由于没有收益权，这种处置权可以

称为“无收益的土地所有权”。“田面”主拥有“田

面”部分的土地处置权，同时享有土地的全部收益

及使用权。

３．关于押租（顶）。转让的产业为不动产。原

业主称为“田底”主，钱主称为“田面”主。“田底”
主承担向国 家 纳 税 之 义 务，退 押 即 可 赎 回“田 面

权”，享有部分收益权。此为“有收益的土地所有

权”。“田面”主拥有“田面”部分的土地处置权，同

时享有土地的部分收益权与使用权。如果钱主交

纳押金较少，地租额高，“田面”虽然可以转让，但

转佃收取“小租”的可能性小。

４．关于抵押（当）。抵押物主要是不 动 产，也

可以是动产，动产甚至可以是耕牛与家畜，但不转

移占有。在现代社会中，动产不可以充当抵押物，

只能作质押物。在中国传统乡村，在一个熟人社

会，动产是可以充当抵押物的。将动产作为抵押

物，钱 主 不 可 使 用 动 产，只 可 获 得 业 主 应 付 之 利

息。将不动产作为抵押物，抵押产业虽然仍在业

主手中，但业主却失去任意即完整处置权，只拥有

部分处置权。在业主“以钱付息”型（钱息型）借贷

中，业主拥有抵押产业的收益权和使用权。利息

以钱的方式支付，与产业收益无关。在业主“以谷

付息”型（谷 息 型）借 贷 中，利 息 与 田 地 的 产 品 有

关，钱主实际获得抵押产业的收益权。

５．关于质押。质押物只能是 动 产，且 需 移 转

占有。业主对质押物有赎回权，但不能任意处置，

即业主拥有部分处置权。业主与钱主均没有质押

物的使用权。钱主获得的收益为利息。

６．关于普通租佃。出租的产业为不动产。业

主将土地出租给佃户，保留全部处置权，并从佃户

手中取得部分收益权。佃户享有部分收益权以及

使用权。

７．关于永佃。出租的产业为不动产。业主转

让使用权，保留全部处置权及部分收益权。
对于上文归纳之七点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田面权”并不完全通过土地出典而形成，“相对的

田面权”也不完全通过交纳押金而获得。由于表

１并不着重讨论两种田面田之由来，故略。

结　论

杨国祯从他列举的个案分析中，找到 了 从 永

佃权向“一田两主”转化的一般规律：即从“私相授

受”佃耕的土地开始，经过田主承认“佃户”的田面

权但不准自由转让的初级形态，到“佃户”获得转

让田面权的完全自由，并形成“乡规”、“俗例”，得

到社会的公认。他认为这也是明清时期地权分化

的发展趋 势。① 然 而，在 上 文 的 分 析 中，我 发 现，
其实并不存在从“私相授受”到田主承认佃户的田

面，再到佃户自由转佃田面的过程，正确的过程应

该是佃农或通过交纳押金获得永佃权（或“相对的

田面权”）；或因改良土壤而获得田面权，又因通过

转让佃权而实现田面权。同样，田面权的形成与

实现的过程，也就不是杨国祯所称佃户斗争的结

果，而是市场机制的运作所致。用押金购买的田

面，与 用 人 力 培 育 的 田 面，都 属 于 市 场 经 济 的

内容。

·４２１·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２·１２

① 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第１１３页。



黄宗智对于“典”习俗的性质，除了称其为“一
个（西方现代法律所没有的）附有回赎权的土地转

让制度”外，还有以下重要的评论：

　　典习俗，亦即土地的有保留出售，既包含

继承过去的前商业逻辑，也包含帝国 晚 期 不

断增长的商业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市 场 逻 辑。
它还体现了一种生存伦理，该伦理源 于 面 对

不断的生存危机的经济。一 方 面，根 据 土 地

永久所有权的前商业理想，它对那些 不 能 够

继续从所有地糊口的人给予特别照 顾，允 许

他们可以无限期回赎土地；另一方面，根据市

场逻辑，它允许买卖获得的典权本身，甚至允

许买卖因涨价而获得的那部分赢利。①

黄宗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传统时

代以“典”为特征的土地转让，是前商业逻辑与小

农经济的市场逻辑之完美结合。前一个逻辑适应

了中国小农的生存伦理，后一个逻辑体现了时代

的进步。站在社会经济史的立场，以浙江省石仓

村为例，从 我 们 经 手 的６０００余 件 契 约 文 书 中 可

见，直到乾隆年间，如果说还存在以“加找”———土

地出售后的追加价格———为特征的前商业逻辑的

话，乾隆以后，“加找”演变成一种契约格式。土地

交易双方在谈定交易价格后，将价格分为“卖价”
与“找价”两部分，分别订立两份契约，标以不同的

“卖价”与“找价”，签字、画押、过户。卖契与找契

的时间或相差十几二十天，或相差数日，甚至有同

日的。也就 是 说，在 浙 江 南 部 山 区，至 乾 隆 及 以

后，前商业逻辑已经部分地转化为市场逻辑。
从契约文书中观看的传统乡村社会，可 能 与

从诉讼案中所见有相当大的不同。那些不合常例

的异样的事件与人物，最有可能构成争端与诉讼。
例如，黄宗智认为：“即使那些只典买了土地的人

也倾向于认为所买之地属于他们，长时期之后更

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最初的交易进行多年

之后，当出典人要求回赎其土地时会引发冲突和

诉讼。可以理解，一个长期持有典权的人会理所

当然 地 视 土 地 为 己 有。”以 石 仓 村 的 经 验 进 行 反

驳，类似的土地在分家书中记载的是“活契”。也

就是说，在良风善俗的村民那里，时间很长并不是

将“活卖”偷 换 成“绝 卖”的 理 由。也 正 如 在 石 仓

村，民国时期的契约中也偶尔还能见到一两例事

实上的“加找”。然而，此类“加找”已经不构成产

权转让的主流，可以不加讨论。
本文最后想提的问题是，僻居浙江南 部 深 山

中的石仓村，乾隆时期就已经从前商业时代步入

市场经济时代，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个村庄

的代表性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同样，当发现“押租

金的高利率”通行全国时，那么，对于土地产权转

让的市场化，我们还有多少疑虑呢？如果说，大约

从清代中期以后，中国乡村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

时代，那么，中国近代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争论及

其 改 造 乡 村 的 理 论 与 实 践，就 有 重 新 检 讨 的 必

要了。
（责任编辑：周 奇）

①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 践———清 代 与 民 国 的 比 较》，第

６７页。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Ｃａｏ　Ｓｈｕｊ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ｗｏ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Ｄｉａｎ”（典）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Ｌａｎｄ（“田面权”），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ｎｇ　ｗａｙｓ　ｉ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ｓ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ｙｓｔｅｍ，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ａｎ”，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

·５２１·

◇ 史学经纬


